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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宣县土地志·

税、土地管理、土地规章建设、土地管理机构变化的历史和现状。

尤其是较翔实地记述了土地管理部门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为落实土地

基本国策，服务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使我们加深对切实保护耕地这

一基本国策和加强土地管理的认识，对抓好土地管理工作，更好地

为经济建设服务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o

《武宣县土地志》据事直书，去粗取精，几经修改，方成专志。

该志从编拟纲目至资料搜集整理，直至行文、审稿诸多方面都得到

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他们为此付出了

艰辛的劳动。在此，我谨代表中共武宣县委、武宣县人民政府向他

们及有关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把这本志书献给广大读

者，如能对读者从事的各方面工作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或益处的

话，我们就万分自慰了。同时，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意见，以

便将来使之更完善。我也希望全县各族人民，各级党政部门用好志

书，使之在我县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出更大的效益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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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武宣县委书记覃纪康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凡 例·

凡 例

．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

求是地记述武宣县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资料性、

思想性、科学性相统一o

二、本志内容上限尽量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写至1995年，

重要内容适当下延，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以述、记、志、图、表、录等为体裁，以志为主，叙

而不论，行文用第三人称o ．

四、本志按事物性质归类和章、节、目排列，前设图片、概·

述、大事记，中设12章，后置附录、后记。

五、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民国时

期用阿拉伯数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解放前用当时的单位；解放后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表示数量用阿拉伯数字。

七、人志资料，用统计局、土地管理局、档案局、图书馆及调

查的资料o
。

八、书写格式，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新

编地方志行文规定》和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编纂暂行办法》

及《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为规范。





·武宣县土地志·

盖层断裂为主要特征的线状褶皱断裂区；西、西北部，第四纪红土广泛分布，

覆盖面积约占40％，次一级褶皱比较发育。

土壤。按1981年土壤普查，全县共有6个土类，14个亚类，42个土属，

100个土种。以自然土壤面积最广，有5个土类，7个亚类，11个土属，14个

土种，合计1332991．7亩，占土地面积的63．7％o水稻土类面积233495亩，占

全县耕地面积47．1％，旱地面积262747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52．9％o

气候。武宣县地处低纬度，北回归线横贯桐岭、思灵两乡，气候温暖，雨

量充沛，属亚热带气候区。特点是：光热丰富，但春秋常有低温；雨量充沛，

但分布不均，干旱频繁；水热同季，时有洪涝；冬温较高，偶有霜雪。

水资源。武宣县有大、中、小河流106条，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3公

里。全县年总水量12．70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11．44亿立方米，地下水1．26

亿立方米。境内最大的河流是黔江，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境内全长122公

里。全县水能资源蕴藏量按理论计算31380千瓦，可以开发利用8092千瓦，

已开发利用1824千瓦，占可开发量的22．54％o

森林资源o 1990年武宣县森林面积47．69万亩，覆盖率由1949年12．18％

上升到18．41％o

植物资源。县内有野生植物294种，分布于全县各地，但稀珍树种和名贵

药材主要产于百崖槽和双髻山等深山峡谷。

矿产资源。武宣县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的有铅、锌等20种，其中有色

金属、非金属、黑色金属矿产储量比较大，是矿产品种较多，储量较大的主要

矿产地区之一。

土地资源。武宣县的土地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及自然灾

害等原因，各个历史时期不尽相同。民国22年(1933年)全县土地面积

2752870．81亩，其中耕地230140亩，占土地总面积8．36％o 1950年，全县耕

地289804亩，其中水田204445亩，占耕地面积70．55％，旱地85359亩，占

29．45％o 1985年，全县耕地面积505207亩，人均占耕地1．54亩o 1990年，土

地利用现状调查结果，全县土地面积2593183．4亩，其中耕地868422．7亩，园

地5772．0亩，林地7唧．9亩，草地58787．6亩，居民点及工矿用地108836
亩，交通用地19628．8亩，水域125368．6亩，未利用土地705589．6亩。人口与

耕地相比，其变幅较大，1990年的人口比1950年增加128．57％，而耕地仅比

1950年增加75．19％o 1995年人均耕地1．36亩，比1950年1．85亩减少了0．49

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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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二)

武宣县的土地所有制度。解放前，武宣县的土地制度为封建社会土地所有

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主要存在着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国有土地、地

主私有土地和自耕农私有土地。民国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带上了浓厚的官

僚、买办资本主义色彩。解放后，武宣县除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外，曾经存在过个体农民所有制。

封建国家的国有土地，宋以前，统称公田，宋以后多称官田。据记载，武

宣县公(房)田主要有学田、屯田、义渡田、公产(田)、兵田等多种o

。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全县有学田2顷19亩6分，民国23年(1934

年)武宣县中学校有学田572丘，栽种4387市斤，年收租谷43150市斤。屯田

是公田(官田)的主要组成部分，分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明代嘉靖年间武

宣县有守御千户所屯田7顷81亩，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屯田12顷47亩3

分6厘。清之后武宣县的屯田仍续有发展，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屯田地

47顷99亩6厘。武宣县的义渡田始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属民间村集体

所有，民国14年(1925年)交政府管理，逐渐变为国有，民国22年(1933

年)被列为地方财政收入。据民国23年(1934年)《武宣县志》记载，武宣县

中学校有双狮义渡田124丘，栽种1106斤，年收租谷6000斤。武宣县的公产

(田)可考查的资料较少。民国3年，概有公产(田)数百丘。兵田主要是由

驻地士兵耕作。据载，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武宣县有兵田13顷16亩。

封建社会时期，武宣县的私有土地(民田)大大多于国有土地(官田)o

而私有土地大部分为地主阶级所有，被地主阶级所垄断。据调查，太平天国革

命前夕，地主阶级占有全县土地达80％以上。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武宣县的

农业出现了资本主义成分，但土地仍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尤其大量集中

在大军阀、大官僚和大地主手中。据民国23年(1934年)调查，全县无地农

户占总农户数的26．7％。解放初土地改革时桐岭区的盘龙、石岗、大同等3个

乡，中农和贫雇农1247户，人口639r7人，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0％。而地主和

富农仅136户、958人，却占有总耕地面积的60％o，

解放后，195卜1951年，武宣县进行了土地改革。根据<土地改革法》和
3



·武宣县土地志·

有关土地改革政策规定，没收和征收地主土地174720亩，分配给无地和少地

的20864户贫雇农和中农，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形成了

土地为国家所有和个体农民所有的土地制度。随后，经过农业生产互助组、农

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三个阶段，至1960年，武宣县依据《中共中央关于

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紧急指示信》的规定，实行了公社、大队、生产队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独立核算的制度，将土地归属三级所有，原属个体农民所

有的土地转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从此全县土地实行国有和集体所有

两种形式。

封建社会时期，武宣县土地的使用经营有农民自耕自种、地主采用租佃制

和雇佣制等，以租佃制为主。解放后主要有自耕自种、集体耕种等经营形式。

土地使用上实行承包责任制、行政划拨使用制、有偿使用制等。

北宋时，包括武宣县在内的象州佃农户数约占总户数的55％o民国22年

(1933年)佃农占总农户的24％；民国31年，佃农占总农户的37％o 1951年

土地改革时，桐岭区的盘龙、石岗、大同等3个乡，中农和贫农占总户数的

90．2％，人口占总人口的87．O％o

解放后，武宣县的农村土地曾实行个体农民自主经营、互助合作经营，及

集体经营等o 1979年9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是年冬，东乡公社的少数生产队对外说是生产队统一经营，实际上是实行包干

到组、到户。第二年冬，全县各地陆续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o 1987年，开展

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o 1990年全县建立农业经济联合社466个。实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变，但土地的经营者是个体农民，农民在自己承

包的土地上，根据国家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自行经营，自主种植，多劳

多得，彻底改变了过去“吃大锅饭”的现象，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

农业生产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

武宣县的国家建设用地解放后至90年代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以来的相

当长时期里，实行行政划拨的使用制度。土地使用者通过行政划拨方式取得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无需向国家支付税费。这种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土地使

用制度曾在计划经济年代起过应有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弊端日见显

露，既不利于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和巩固，又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严格管

理和合理利用。

解放以前，封建国家作为土地主权和所有者，要向土地占有者征收田赋。

民国时期除田赋外，还征收土地税、土地增值税及契税等。解放后，征收的土

4



·概 述·

地税费主要是农业税、土地管理费、城镇土地使用税及耕地占用税等o

武宣县的田赋征收，据记载，明万历年间，武宣县额征田地39r793亩2分

3厘，夏税秋粮米1736石9斗1升3合3勺。清实行摊丁人亩、地丁合一后。

至嘉庆年间，武宣县地丁并增丁及升科实征熟银2059两2钱6分7厘，遇闰加

征银155两1钱6分。除田赋定额外，还征收耗羡、串票和其他杂费等多种田

赋附加费。民国时期，田赋名称多次更迭。民国成立初年，政府筹款，主要以

增加田赋附加为主，地方有直接征收附加税的权力，但规定不得超过30％o

但实际上年年高涨，有增无减。附加税目，有省教育费、地方教育费、义务教

育费、团枪费、地方建设费、民团预算费、地方自治费、区乡村公所费等。民

国26年(1937年)全县田赋收入7．12万元，其中正赋仅1．36万元，其他附

加费高达5．76万元。

解放后改征收田赋为征收农业税，按农业税法计征o 1951—1957年，按累

进税率计征o 1957年农业税收入71．49万元，占预算内总收入的27．5％o 1980

年起，农业税实行起征点减免，一定4年不变，农业税占财政总收入比例相应

减少o 1981年农业税收入87．81万元，占预算内总收入的19．6％o到1987年，

农业税收入188．35万元，占预算内总收入的11．86％o 1991年至1995年，全

县农业税累计收入1758．76万元：仅占预算内累计总收入20912．80万元的

8．41％。

(三)

武宣县的土地管理民国以前没有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基本上没有开展过

专项的土地管理工作。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征收田赋、土地税等，曾开展了

广泛的土地调查、丈量、绘图、登记等工作。
‘

·

解放后，1951年，武宣县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

国家所有土地和个体农民所有土地并存的关系。土地管理开始出现了分散管理

的现象：国家征、拨土地由民政科批转呈报；城镇规划及其建设由城建部门主

办；农业社和各国营农场、种畜场、园艺场的土地利用、规划、调查等归口农

业部门主理；江河、公路等则由各自的主管部门管理。这种政出多门的分散管

理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由于管理紊乱，全县出现了乱占滥用和浪费土地

的现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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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宣县土地志·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宣县的土地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正

轨。1986年，武宣县成立土地管理局，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下简称《土地管理法》)规定统一管理行政区域内城乡地政工作，从而结束了

多头、分散管理的旧体制，将土地资源纳入了依法、统一管理的轨道。从

1986年至1995年的近10年里，武宣县的土地管理工作，经历了艰难的开创阶

段和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阶段。做了大量的工作。

健全机构，配备队伍。先后设置了局属办公室、财统股、地籍管理股、处

纠股、规划利用股等职能机构；局属县地产管理工作站(后改称县地产公司)、

县土地监察队两个二层机构。此外，引进了公安、政法机制，与县公安局、县

人民法院联合组建了县公安局土地公安执勤室和县人民法院土地执行室。与此

同时，全县13个乡镇全部建立了直属县土地管理局和乡镇人民政府双重领导

的土地管理所。至1995年底止，全县土地管理部门共配备干部职工90人。其

中县土地管理局38人、乡镇52人，每个乡镇土地管理所配备了3—10人。

广泛宣传土地国情、国策和法规。历年来，县土地管理部门都十分重视土

地宣传工作。除把“土地宣传月”和“6．25土地日”当作一件大事来抓，集

中宣传外，还坚持日常宣传工作。通过举办学习班，召开报告会、座谈会、专

题讨论会等形式，及运用广播、电视、宣传车、墙报、标语等在干部群众中广

泛宣传，使土地国情、国策和政策、法规家喻户晓，增强了干部群众的法制和

政策观念，制止了乱占滥用土地行为，做到依法和合理使用土地。

土地监察工作有声有色。随着土地管理事业的发展，武宣县建立了健全的

监察机构和网络。县土地管理局成立了专门监察机构，并引进公安、法院等政

法机制；乡村配备了专职监察员；村公所、村委会配备了兼职监察员；村民小

组配备了土地管理信息员。形成了县、乡(镇)、村、村民小组四级土地管理

监察网络，为做好全县土地监察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基本上做到那里发现违

法占地苗头，就立即制止，把违法行为解决在萌芽状态。为强化土地监察工

作，1994年起，还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三无”(无违法批地、无违法管地、

无违法用地)乡镇活动。是年，全县有新龙等6个乡达标，1995年又有东乡等

4个乡达标。从1987至1995年，共接待人民群众来访1874人次，来信522封

(件)；调处土地纠纷和查处违法、违章案件5776起。

开展土地详查，摸清家底。为摸清武宣县土地资源基本情况，为合理利用

土地提供可靠数据o 1987年8月起，武宣县按照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

开展了全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工作，至1990年底全部完成调查工作，获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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